
1 

股票简称：山西证券      股票代码：002500      编号：临2017-019  

 

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
 

 

 

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于 2017年 4 月 6日以电子邮件结合电话提示的方式

发出了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及议案等资料。2017

年 4 月 13 日，本次会议在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二层以现

场结合电话会议的形式召开。 

会议由侯巍董事长主持，10 名董事全部出席。其中，侯巍董事

长、柴宏杰董事、赵树林董事、樊廷让董事现场出席；周宜洲董事、

傅志明董事、朱海武独立董事、容和平独立董事、王卫国独立董事、

蒋岳祥独立董事电话参会。公司部分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

议。会议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

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合法有效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：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格林大华期货有限公司

及其子公司格林大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》。 

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格林大华期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格林

大华”）及其子公司格林大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格林大

华资本”）增资，方案如下：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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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公司认缴人民币不高于 0.9 亿元，格林大华以其未分配利润、

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 1.35 亿元，将格林大华注册资

本由人民币 5.8018 亿元提高到人民币 8 亿元。 

2、公司认缴人民币 1.2 亿元、格林大华认缴人民币 0.8 亿元，

将格林大华资本的注册资本由 1 亿元提高到 3亿元。 

增资完成后，公司将持有格林大华资本 40%的股权，格林大华将

持有格林大华资本 60%的股权。 

3、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决定和办理与上述增资相关的事项。 

表决结果：10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 

《关于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格林大华期货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格

林大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》与本决议同日公告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部门设置调整的议案》。 

为有效配置资源，提升经营管理效率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对公

司资产管理业务架构的调整，具体如下： 

1、新设上海资产管理分公司，对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统一归口管

理，在公司授权范围内，全面负责资产管理业务经营和管理。 

2、上海资产管理分公司下新设资产管理（北京）部，为公司一

级部门，主要负责企业资产证券化的承揽、承做与发行；实业融资业

务以及相关财务顾问等业务。 

3、原资产管理业务其他部门名称及职能不变。 

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决定和办理与上述新设、调整事项相关

的事务。 

表决结果：10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修改公司<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>的议

案》。 

公司确定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如下： 

1.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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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定量标准如下： 

①重大缺陷：错报金额达到年末净资产的 5%(含)以上。 

②重要缺陷：错报金额达到年末净资产的 3%-5%(不含)。 

③一般缺陷：错报金额小于年末净资产的 3%(含) 。 

（2）定性标准如下： 

①重大缺陷 

a、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生与财务报表相关的舞弊行为； 

b、由于舞弊或错误造成重大错报，企业更正已公布的财务报告； 

c、注册会计师发现当期财务报告存在重大错报，而内部控制在

运行过程中未能发现该错报； 

d、企业对内部控制的监督无效。 

②重要缺陷： 

a、未依照公认会计准则选择和应用会计政策的内部控制问题； 

b、对于非常规或特殊交易的账务处理未建立相应的控制措施； 

c、期末财务报告过程的控制存在一项或多项缺陷不能合理保证

编制的财务报表达到真实、准确的目标。 

③一般缺陷：除重大缺陷、重要缺陷之外的其他控制缺陷。 

2.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

（1）定量标准如下： 

①重大缺陷：因内控缺陷造成的损失占净资产的比例达到 2%(含)

以上。 

②重要缺陷：因内控缺陷造成的损失占净资产的比例为 1%-2%(不

含)。 

③一般缺陷：因内控缺陷造成的损失占净资产的比例小于

1%(含)。 

（2）定性标准如下： 

①重大缺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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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、公司重大决策缺乏决策程序或程序违规且造成重大损失； 

b、已经发现并报告给管理层的重大或重要缺陷在合理的时间后

未加以改正；  

c、公司被监管部门撤销相关业务许可； 

d、重要业务长期缺乏制度控制或制度系统性严重失效； 

②重要缺陷 

a、重要决策程序出现程序失误且造成较大损失； 

b、公司人员已经或者涉嫌舞弊并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； 

c、公司被监管部门暂停相关业务许可。 

③一般缺陷：一般缺陷是指除重大缺陷、重要缺陷之外的其他非

财务内部控制缺陷。 

表决结果：10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4月 15 日 




